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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格第 S1.1b 款 

遺產管理人 

非宗教式誓詞或宗教式誓章 

(申請“訟案待決期間的授予書”(立有遺囑))1 

 

香港特別行政區 

高等法院 

原訟法庭 

 

 

有關死者(姓名)((婚姻狀況)， 

生前居於(地址)) 

的遺產事宜 

 
 
 本人 A.B.，任職(職業)，現居於(地址)，*[謹以至誠確認] [謹此宣誓]如下:  

 

1. 死者於(去世日期)在(去世地點)去世，享年 .............. 歲， 生前立下及簽立最後遺

囑，該遺囑的日期為 .............. 。 

 

2. 死者去世時以 .............. 為其居籍。 

 
3. 由………..對………....提出涉及死者遺囑有效性的訴訟(訟案編號 20 .............. 

年 .............. 號)，現仍然在高等法院待決。 

 
4. 本人 A.B.獲司法常務官 .............. 於 .............. 年 .............. 月 .............. 日頒令，

在訴訟待決期間可獲授予死者遺產的遺產管理書。 

 

5. 按目前情況，依法轉歸遺產代理人的死者遺產及這些遺產在死者去世當日的價

值，已列明在本申請存檔的遺產稅署署長的財產清單上。這些遺產的基本價值為 .............. 元。 

 

6. 就目前情況而言，盡本人所知所聞及所信，除了在本申請存檔的遺產稅署署長的

財產清單內列出的財產外，沒有其他土地財產或非土地財產（不論其所有權性質為何）因依

法轉歸死者的遺產代理人，而需要於死者去世後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繳納遺產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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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本人於訴訟待決期間，定會按法院指示和在法院管轄下，依法收取、收集及管理

死者的土地財產和非土地財產（但並不包括分配死者的剩餘遺產），也定會在法律有所要

求時，展示一份該等全部及個別遺產的真確及完整的財產清單，以及提交一份關於該等遺

產的確當真實的帳目。 

 

8.  該遺囑* [不涉及未成年人權益][涉及未成年人權益 3]。 

 

9.  該遺囑*[不涉及終身權益][涉及終身權益 3]。 

 

10.  本人現根據上述由司法常務官 .............. 於 .............. 年 .............. 月 ............. 日

頒下的命令，就死者的遺產，申請訴訟待決期間的遺產管理書。 

 

 

此項非宗教式宣誓，等等(見表格第 F2.1款) 
 
 

附註： 

(1) 如死者於 2006 年 2 月 11 日之前去世，而死者遺囑的有效性有待法院判決，便可使用本表格，

申請待決期間的授予。 

(2) *請刪去不適用部分或作適當修改。 

(3) 如遺囑涉及未成年人/終身權益，則申請須符合香港法例第 10 章《遺囑認證及遺產管理條例》

第 25 條的規定而須有共同遺產管理人。  

 

 


